
  

動支災害準備金預算系統申請作業流程 

一、業務單位依申請動支災害所需經費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復建工

程：災害照片、經費概算表；開口契約：簽呈請敘明前三年度

辦理災害搶險及搶修工作之實際規模）簽會財政局及主計處，

陳 市長核可。 

二、登入行政院主計處公務預算會計資訊系統直轄市版。登打【災

害準備金申請作業】（依下拉選單選取發生業務單位、動支計

畫名稱、用途別，輸入動支內容、動支金額、核准金額） 

三、請至財政局財務管理科下載並掣製災害準備金動支數額表、歲

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各 8份，加製封面裝訂成冊

後逐級核章，併同奉核簽呈影本函送財政局核定分配預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茲提供電腦操作畫面如下供參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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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現以下畫面： 

 

1.發生業務單位,選擇各業務權管一級單位。 

2.動支計畫名稱：選其他支出-其他支出-災害準備金（資本門）-災害準備金（資本門） 

3.用途別：選設備及投資。 

4.經資門別：選 資本門。 

5.動支內容：輸入「災害名稱」及「工程名稱」。 

6.申請動支金額、本次核准金額：於「縣市款」欄位輸入金額。 

7.上列完成、確認後，按確定後。 

 

註：本系統無法產製報表，請至「財政局財務管理科」網頁下載災害準備金動支數額表、

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。 


